
池州市教育和体育局
池教体办〔2020〕100 号

关于对市政协四届三次会议2号提案的答复

卢雄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实行小学生弹性离校制度的提案》收悉，

您在提案中建议尽快制定小学生弹性离校制度，对按时接送

孩子实有困难的家庭提供延时服务，我局对此高度重视，现

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出台文件规范课后服务工作

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家

长解决按时接送学生困难的重要举措，是进一步增强教育服

务能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民生工程。对此教

育部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

意见》，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

徽省物价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

工作的通知》。我局积极响应，主动作为，联合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省厅文件进行转发，

并就做好我市课后服务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一是遵循学生自

愿原则，必需依据学生申请，家长自愿；二是解决实际需求

原则，以需求为依据，分项目混班编排，开展针对性课后服

务；三是资源统筹原则，充分利用校内师资和设施设备、安

徽基础教育资源应用平台网络服务等各种资源，在校内资源

不足的情况下，学校可根据家长和学生意愿，向社会聘用科

技类、艺体类专业人士参加课后服务；四是规范服务管理原

则，不得用课后服务时间开展集体教学，不得上新课、补课

和考试训练，不得加重学生课业负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包

括午间和下午放学后课后服务时间不得超过两节课时间，高

中阶段课后服务时间，周末原则上不超过半天，假期原则上

不超过两周。

二、加强号召扩大课后服务范围

为推进工作落实，我局积极召开全市课后服务工作推进

会，号召各地各校积极开展课后服务工作，并要求各县（区）

对不同学段、规模、类型的学校进行全面分层摸底，就具体

离校时间、服务内容、管理、安全等方面充分征求师生和家

长意见，“一校一策”制定本地本校的实施方案、配套制度

及安全预案。目前课后服务主要结合学校各类社团，统筹利

用校外培训机构师资力量，主要做法有：一是发挥学校艺体

类教师特长，相关学校将具有课后服务辅导能力，有愿意参



加课后服务意愿的教师组织起来参与课后服务工作。二是与

社会培训机构相结合，引进校外艺术类培训机构师资力量参

与到学校课后服务工作当中。三是与特色学校创建相结合，

书法教育、足球、经典诵读等特色学校，结合特色创建活动，

重点开展特色内容课后服务。四是与学校各类社会团活动相

给，学校依托各类社团，组织学生参与社团活动，推动了课

后服务工作开展。

三、加强监管落实接送点安全管理

对于您建议中提到的接送点安全性，我局一直以来高度

重视。我市成立了以分管市长为总召集人、联系秘书长和市

教体局局长为召集人、相关职能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市学生接

送点规范整治工作联席会议，印发了《池州市学生接点规范

整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并对接送点的食品安全、卫生安

全、消防安全、应急预案等提出明确要求。形成常态化管理，

每年对全市学生接送点进行动态更新管理，并于每年春季、

秋季开学时间对学生点开展检查。为了不断提高对学生接送

点的管理水平，我局定期开展“全市学生接送点安全管理专

项督查组工作人员培训会议”，要求县区教育局、成员单位

参加培训。除此之外，我市积极探索引进规范安全的品牌托

管机构，提供安全优质的服务，逐步淘汰小而散的接送点，

目前，已有品牌常托机构“乐思塾”进驻我市，在池州主城

区城西小学、实验小学本部、香格里拉实验小学、实小百荷



分校附近设立 4 个校区，同时在青阳实验小学附近筹办设立

一个校区。

四、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资金不足。省政府没有公布收费项目与收费标准，

有的学校以不能收费为理由，开展课后服务积极性不高。二

是人员不足，一线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时间、精力有限，学

校开展课后服务人员安排存在困难,需要更有效整合教师、

家长、大学生志愿者、退休教师等人力资源。三是设备不足，

大规模学校受体育运动场地及功能室限制，暂时不能开展。

为更好推动课后服务工作，解决广大家长关心的问题，

今后我局将进一步宣传推介典型经验，引导更多学校开展课

后服务工作；进一步协调相关部门、社会群体充实人员力量；

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活动，让学生、家长

真正受惠。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我市教育的关心和支持，欢迎今后继

续建言献策。

池州市教体局

2020 年 8 月 7 日


